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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8.2.1- 1 國合會李朝成秘書長與加勒比海
共同體發展基金執行長 Rodinald Soomer 簽
署「女性中小企業綠色信用保證案」(CRAF – 
Women SMEs Program) 合約

圖 8.2.1- 2 國合會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合作
協助立陶宛維爾紐斯市全面更新市區無軌電
車系統，81 萬維爾紐斯都會區居民得享便捷
低碳排之公共運輸

諮詢等方式協助金融中介機構與綠能

服務公司 (ESCOs)從業人員建立綠色融

資評估、規劃與管理能力，並協助有

意進行能源轉型之中小企業建立可行

之 RE/EE投資計畫，進一步提高取得融

資的機會。

（三）加勒比海小型島嶼開發中國家高度依

賴進口石化燃料，面對高昂能源運輸

成本與有限的技術及資源，在地中小

企業不易進行綠色能源轉型，對以

女性為主的中小企業來說難度更高。

當全球朝向低碳與環境永續發展的轉

型過程當中尤須保障婦女與青年等氣

候脆弱族群之經濟發展與生存權益，

因此國合會特別與 CDF合作設置專

供婦女中小企業申請之「婦女綠色信

用 保 證 計 畫 」(CRAF–Women SMEs 

Program)，使加勒比海國家在推動能

源轉型的過程仍可實現公正轉型 (Just 

Transition)之目標。

三、雙邊資金合作推動情形

我國與友邦或友好國家透過雙邊合作推

動貸款和投資開發計畫，促進當地公、私部門

的發展，進而支持其經濟和社會的穩健成長，

同時強化社會及產業應對氣候變遷的能力。這

些合作涵蓋了經濟基礎建設與服務、社會基礎

建設與服務，以及生產部門等領域。

在經濟基礎建設與服務方面，我國透過公

共基礎建設、微額貸款及微小中型企業轉融資

計畫，協助受援國建立具備氣候韌性的可持續

經濟模式。社會基礎建設與服務方面，則以教

育設施和環境保護等計畫為工具，致力於人力

資源開發、環境改善及公共衛生條件提升，並

在災害援助及災後重建中融入對氣候變遷長

期衝擊的考量。此外，在生產部門領域，我國

透過農企業及區域性農業計畫，幫助受援國的

農業、林業、漁業、牧業及工業部門提升生產

效率，並增強其應對氣候變遷的能力。

四、雙邊氣候資金合作成果案例：帛琉婦

女、青年暨中小企業轉融資計畫

（一）UNFCCC COP 28決議設置「損失與損


